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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关于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

司拟新增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五矿证

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特钢”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

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202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中信特钢间接控股股东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泰富”）及其控制的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冶钢”）

拟新增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当前新增承诺的原因 

新冶钢与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集团”）及其股东于 2023

年 4 月 2 日签订《关于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新冶钢拟通过增资

方式取得南钢集团的 55.2482%股权。同日，南钢集团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复星方”）签订《关于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6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

议》，南钢集团拟受让复星方分别持有的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京钢联”）30%、20%、1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本次收购完成后，

南京钢联将成为南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中信泰富、新冶钢将成为南京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股份”）的间接控股股东。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信泰富、新冶钢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在特

殊钢棒材和特殊钢板材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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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收购尚需履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关于经营者集中的审查，

以及新冶钢增资控股南钢集团以及南钢集团协议受让南京钢联 60%股权等程序。 

为进一步落实监管机构有关规范承诺履行的要求，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综合考虑实际情况，

从保护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出发，中信泰富、新冶钢特申请新增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事项。 

二、拟新增的承诺内容 

中信泰富、新冶钢认可南钢集团及子公司的资产质量、运营状况和发展前景，

决定增资控股南钢集团，南钢集团通过行使优先购买权，受让南京钢联的 60%股

权。中信泰富、新冶钢拟新增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对于因前述收购导致的同业竞争问题，中信泰富、新冶钢于 2023 年 11 月 7

日分别作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其中，中信泰富新作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如下： 

“1、本次收购完成后，本承诺人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在特殊

钢棒材和特殊钢板材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除前述情形外，本承诺人及控

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业务相同且存在竞争关系的情况。2、在本承诺

人作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期间，承诺自本次收购完成之后的 6 年内，本着有

利于减少竞争性业务、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在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则允

许并经有权机构批准的前提下，综合运用在符合注入条件时通过股权转让等方式

将新冶钢届时持有的南钢集团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通过合理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与南钢集团协同共赢，做大做强。3、本承诺人保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相关监

管规则、上市公司章程及其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利用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4、若因本承诺人未履行本承诺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

的，本承诺人将对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新冶钢新作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如下： 

“1、本次收购完成后，本承诺人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在特殊

钢棒材和特殊钢板材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除前述情形外，本承诺人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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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业务相同且存在竞争关系的情况。2、在本承诺

人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期间，承诺自本次收购完成之后的 6 年

内，本着有利于减少竞争性业务、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在法律法规及相关

监管规则允许并经有权机构批准的前提下，综合运用在符合注入条件时通过股权

转让等方式将本承诺人届时持有的南钢集团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通过合理解决

同业竞争问题，与南钢集团协同共赢，做大做强。3、本承诺人保证严格遵守法

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则、上市公司章程及其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利用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4、若因本承诺人未履行本承诺

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对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三、本次新增承诺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1月 8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新增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同意中信泰富及新冶钢本次新增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董事钱刚先生、郭家

骅先生、李国荣先生、黄国耀先生、李国忠先生、罗元东先生对议案回避表决。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1月 8日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新增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中信泰富、新冶钢本次新增

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信泰富、新冶钢拟新增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

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关联董事于董事会

审议相关事项时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就相关事项发表了审查意见，中信泰富、

新冶钢拟新增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信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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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冶钢本次新增同业竞争承诺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对中信泰富及新冶钢本次拟新增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信泰富特

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拟新增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核

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薛万宝  康昊昱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信泰富特

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拟新增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核

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乔 端  胡 洁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一、当前新增承诺的原因
	二、拟新增的承诺内容
	三、本次新增承诺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